
（2022）宁0181民初4191号

闫东东：

本院受理原告郑海港与被告闫东东、闫荣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闫
东东、闫荣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郑海港偿还支付房款6万元、违约金2万元，
共计8万元；二、驳回原告郑海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2900元，由原告郑
海港负担460元，由被告闫东东、闫荣国负担24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
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
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 民初4225号

陈立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陈立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立涛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14999. 76元，支付
利息2462.88元，本息合计17462.6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元、公告费600元，
两项共计880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负担25元，由被告陈立涛负担8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
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
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373号

郭文福：

本院受理原告马跃贞与被告郭文福、第三人宁夏灵隆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1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第三人宁夏灵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
日内协助原告马跃贞将位于灵武市健康小区 4号楼 1单元二楼 202
室房屋过户到原告马跃贞名下；二、驳回原告马跃贞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按件收取），由被告郭文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易荣：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易荣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
民初4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易荣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本金
29985.42元，支付利息 9267.19元，合计 39252.61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95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556 元，由被告
易荣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颉志刚因与被上诉
人江苏江都古典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宁
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终 45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西区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东：

本院受理原告秦新芳与被告韩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39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韩东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秦新芳劳务费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韩东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送达宣判答疑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孙敦明：

原告饶金彪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
35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孙敦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饶金彪货款5000元、利息1043元，
共计6043元；并以货款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3倍向饶金彪支付自2022年6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孙敦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314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蔡军：

本院受理原告孙宝明诉蔡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蔡军返还原告借款170800元，利息25691.2元（利息自2019年2月19日起算至2022
年 4月 19日，按照年息 4.75%计算），此后按照年息 4.75%随本付清，以上暂计 189191.2
元；2.请求判令由被告蔡军承担本案诉讼。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1）宁0303民初1932号

孔月芳：

本院受理原告何耀武诉被告万宏、孔月芳、高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宁0303民初
1932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万宏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
一次性支付原告何有、郭红艳、何晶、何婷、何秉震、何秉毅费用173162.64元；
二、驳回原告何有、郭红艳、何晶、何婷、何秉震、何秉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4468元，原告何有、郭红艳、何晶、何婷、何秉震、何秉毅负担705元，被
告万宏负担3763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万宏负担。鉴定费3000元，由被告
万宏承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123号

杨小平、马叶儿、李小东、马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小平、马叶儿、李小东、马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杨小平、马叶儿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0000元，截至 2022年 7月 22日所欠利息 16703.25元，共计 66703.25
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5.75‰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被告李小东、马俊对以上款项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杨小平、马叶儿追偿。案
件受理费1467元，由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9元，被告杨小平、马叶儿、
李小东、马俊负担14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小平、马叶儿、李小东、马俊负担。本公告自刊
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21民初3268号

潘建林、詹永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潘建林、詹永生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326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潘建林、詹永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富龙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元，利息27845.5元，合计47845.5元；2022年7月28日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产生的借款利息（含复利、罚息）按年利率15.4%计算支
付；二、驳回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1元，由被
告潘建林、詹永生负担1046元，由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345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潘建林、詹永生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葛艳军、张秀红：

本院受理原告吴学芳、龚帅、龚婷诉你们与李锦
忠、李红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初368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被告葛艳军、张秀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返还原告吴学芳、龚帅、龚婷借款本金 300000
元，支付利息732250元，共计1032250元；二、驳回原告
吴学芳、龚帅、龚婷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404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2）宁0221民初3788号

王亮：

本院受理原告候玉洁与被告王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21
民初37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亮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候玉洁返还 5800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吴涛、吴小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被告吴坤、杨红燕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
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
如下：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吴涛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7000元、支付利息15761.39元（利息计
算至2022年10月8日），合计62761.39元；2022年10月8日以后的利息、复利、罚息按照合同
约定的月利率7.92‰上浮50%计算支付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吴小丽、吴坤、
杨红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平罗县人民法院头闸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赵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田玉川、你、周少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田玉川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39432.52元、支付利息32808.45
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3月29日），合计172240.97元；之后的借款利息由被告田玉川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逾
期月利率10.33125‰向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自2022年3月30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被告赵飞、周少东对以上被告田玉川应支付的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744元，由被告田玉川、赵飞、周少东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赵飞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头闸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
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莉娜、王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惠春兰与被告马莉娜、王志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惠春兰要求：1.依法判令
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00000元并按LPR支付 2022年 2月
1日起至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德县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88711.6元，利息 9.2元（利息
暂计算至2022年8月25日），及2022年8月25日至贷款本
息清偿完毕止的利息（包括复利、罚息）；2.判令原告对贷款
抵押物变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
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隆德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400号

王占鹏：

本院受理原告冯立新诉被告王占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王占鹏偿还原告借款 4000元、利息
300元（4000元×2%×5个月=400元，从2021年1月15日—2022
年6月15日），共计4300元；二、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
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
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吴占龙: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瑞山与被
上诉人马俊宝、吴占龙追偿权纠
纷一案，（2022）宁 03 民终 1192
号，因你下落不明，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 2022年 12月 29日上午 10时
在本院三楼第四审判法庭询问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破19号

本院根据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11月3日裁定受理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 2023年 1月 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瑞银财富中心A座 5楼，邮政编码：750004，联系人：黄杰
15595106268，马佳钰17809500747）申报债权，书面资料上传债权申报平台说明申报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因疫
情原因，本次债权申报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债权申报需债权人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智破通”平台（网址：https：//www. q1zpt. com），注册并登录
后选择银川夏林水产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填写申报信息。具体申报说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确需现场申报的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
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逾期申报者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
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1月13
日（星期五）下午2时30分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在“智破通平台”召开，具体说明及操作指引等将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注：因本案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
供身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接收债权人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知的渠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771号

李国：

原告任向军与被告李国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4771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
告任向军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 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晓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文华与被告马晓萍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
初13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晓萍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杨文华支付房屋采暖费及卫生
服务费共计535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马晓萍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玉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马玉海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59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矩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斌与被告宁
夏矩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09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赵秀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赵秀兰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106民初1459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334号

崔丽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勇、崔丽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1133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银川荣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交付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西侧、湖滨东街北侧荣城鸿嘉商业广场20号酒店式公寓的901、1005、1006、
1110、1111、1201、1202号公寓钥匙、电卡、水卡；二、驳回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71元，原告宁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2171元，
被告银川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元及公告费300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英龙洁具有限公司、白宏伟、宁夏宏泰佳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赵子龙、银川锦天华物资有限公司、

朱佳梅：

本院受理的申诉人季春晓与被申诉人宁夏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原审被告谢佳鑫及你们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
0106民再 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自有（又名：李德顺）：

本院受理原告吴玉福、李永昌、马小梅等
126人、杨彦梅等53人诉你与海原县宇浩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潘天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22年11月3日作出（2022）宁0522民初
1251、1269、1270、1271号民事判决书，后被告
海原县宇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四判
决并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上诉请求：1.撤销海原县人民法院（2022）
宁 0522民初 1251、1269、1270、1271号民事判
决书；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家祥：

刁军与汤宇巍、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3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汤宇巍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刁军借款673750元，承担逾期利息444565元（自
2014年10月14日算至2019年8月19日即673750元×6%÷365天×1770天=
196034元+自2019年8月20日算至2021年10月20日即673750×4.25%×4÷
365天×792天=248531元），共计 1118315元。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仍按 4.
25%的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458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汤宇巍负担15465元；由原告刁军负担19593元。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3982号

杨国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红与被告杨国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判令：被告杨国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马红偿还借款 109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488元，公告费按照实际发生的数额确
定，均由被告杨国伟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4404号

何建才：

原告赵建华诉你、童军、宁夏蓝天景观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何建才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赵建华树苗款
12600元，违约金 1986元（自 2019年 11月 20日算至 2022年 8月 7日 12600元×
5.81%÷365×990天），共计14586元。货款付清之日的违约金仍按5. 81%计算；二、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何建才负担765元；由原告赵建华
负担5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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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宁夏百川通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6万吨/年正丁烷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银川市苏银产业园宁夏百川通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厂区内，总投资 52092.13万元，以现有正
丁烷产品为原料，采用正丁烷氧化技术，生产顺酐，实
现产业链延伸的同时，提升产品附加值，并对生产过
程产生的热量进行收集利用，实现全厂节能减排，降
低能源消耗，年综合利用正丁烷6万吨。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方式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1j5CiDl⁃

gLDV1WcTSknSDyw（提取码：08qd）下载获取电子版，
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
环保治理措施。

四、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电话、写信、邮件、公众意见表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通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j5CiDlgLDV1WcTSknS⁃
Dyw（提取码：08qd）下载。

五、起止时间
2022年11月30日至2022年12月13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宁夏百川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联

系人：师海，电话：15248821862，地址：银川市苏银
产业园如意街3号。

宁夏百川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宁夏百川通清洁能源有限公司6万吨/年正丁烷综合利用
节能环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年 12月 7日 10时（星期三）对银

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576号颐和城府四期45号楼103号营业
房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建筑面积：133.68㎡；参考价：75万元；保证金：8万元；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年12月6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到我行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户名：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账
号：110010188900025813 开户行：宁夏银行民生支行；未成
交者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联系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0951）6875587

吸收合并补充公告
经出资人批准，中盐宁夏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吸收中盐宁夏金鼎典当有限公司。公司已于
2021 年11月5日在《宁夏法治报》上刊登《公司合并
注销公告》，在公告期满，未办理吸收合并期间内，吸
收方：中盐宁夏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更名为中盐
宁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吸收方：中盐宁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原公
司名称中盐宁夏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被吸收方：中盐宁夏金鼎典当有限公司
中盐宁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公告
宁夏昊毅恒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金燕与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吴劳人仲字（2022）246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主要内容为：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
资 9923.52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3000元，以上共计
12923.52元，于本裁决书生效后15日内办结；驳回申请人其他
仲裁请求。请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4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银川好力伦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C4YRH85E），经股东会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减
少至贰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银川好力伦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公告
甄建国（工号：100029）因

你连续旷工且逾期未办理任
何手续，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2日给你邮寄《解除劳动关
系及办理离职手续告知书》明
确与你解除劳动关系，但你逾
期未办理离职手续。现公司
予以登报公示。特此公告。
宁夏泰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公 告
王立、王巧丽、邵加伏：

因你们擅自离职严重违反我
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条规定，公司
决定自即日起依法解除与你们的
劳动关系，请你们在 1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未办理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银川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公 告
王朋：

因你擅自离职严重违反我公
司的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条规定，公司决定
自即日起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
系，请你在 1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逾期未办理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银川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兴庆分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2年12月15日10时至12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平

台与线下同步拍卖的形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参与竞买人须开立淘宝网账户，在淘宝网
缴纳相应保证金取得竞拍资格，标的竞拍前淘宝系统将冻结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保证金，标的成交的，
竞买保证金将自动转入我行指定账户，未成交的拍卖活动结束后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拍卖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 史先生15209576798 （0951）687558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的名称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建设西街39幢3号营业房

贺兰县居安苑二区1号楼125号营业房1-2层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5号楼东1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5号楼东2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5号楼西1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5号楼西2号营业房

银川市宁东镇鹏晨·财富家园24号商业楼15号营业房（1-3层）

银川市宁东镇鹏晨·财富家园24号商业楼16号营业房（1-3层）

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213号营业房

建筑面积（㎡）

171.61
101.99
115.65
123.47
124.09
123.47
192.7
190.56
514.74

参考价（万元）

49.6
25.83
33.37
35.62
31.96
31.81
67.07
66.33
586.67

保证金（万元）

5
3
4
4
3
3
7
7
60

孔维博遗失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开票日期：2022年 9月 15日，票据号：
0048113927，金额：5657.51元，特此声明。
母亲：贾范樱（身份证号：622822199702183922）父亲：朱金波（身份证号：64032319940720201X）遗失
朱辰轩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640022746，特此声明。
吴忠市安盛隆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A1572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02057973；宁CL230挂，证号：
640302057997，特此声明。
盛川（宁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FG04D2W）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龚勇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521025140，车号：宁ES656，特此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文图书艺广告设计工作室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中宁县华盈韵达快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5962383853）因公章变形，现声明
作废。
父亲宗华（642101198110202973）母亲马小梅（640302198205101142）遗失吴忠市妇幼保健院 2006
年5月30日给开具的宗喆雨格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640013319），特此声明。
父亲马保林（642101198101272910）、母亲牛伟红（642101198105101166）遗失马云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E640045423，特此声明。
董立峰遗失太西锅炉房库房押金收据一张，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